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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 2017 年第一次會議討論摘要 

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1.1  新一屆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成員名單及歡迎新成員加入 
主席向工人註冊委員會介紹五位獲委任的新成員。此外，屋宇署總主任/技術事務彭美端女士

接替余寶美女士成為委員會成員，建造業職工會界別的陳八根先生接替於 2016 年 9 月辭任的

范長豐先生成為新一屆委員會成員，其任期由 2016 年 12 月 9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1.2 CIC/CRB/M/004/16 通過 2016 年第四次會議之會議記錄 
上述會議之會議記錄獲全體委員通過。  

1.4.1 CIC/CRB/P/002/17
﹙匯報文件﹚ 

2017 年度工作計劃 
成員備悉 2017 年度工人註冊委員會的工作計劃及其轄下小組委員會及專責小組的工作範圍。

有成員提出向議會建議成立工人福利相關的專責小組以加強註冊工人的福利及提升議會形象。 

1.5 CIC/CRB/P/005/17
﹙待議決文件﹚ 

委任建造業工人資格評審委員會主席及成員 
成員通過委任工人註冊委員會成員王紹恆先生擔任上述委員會主席與及委任十位由所屬機構/
團體提名的人士/政府部門現職人員擔任成員，任期由 2017 年 1 月 18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止。 

1.6 CIC/CRB/P/006/17
﹙待議決文件﹚ 

 

註冊事務相關事項 
• 就香港模板商會關注實施「專工專責」條文對模板工作的影響，成員原則上同意秘書處的

分析，並請其回覆香港模板商會。業界提出要求增設新工種分項須遵從由工人註冊委員會
訂定的框架。  

• 成員通過假天花工、間隔﹙金屬架﹚工及強電流電纜接駁技工﹙無通電電纜﹚﹚的工種分
項編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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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程
項目  

文件  主要議決/進展摘要 

• 「指示及督導」安排的指引及其合理措施的《實務守則》（附件一）已於 2016 年 7 月舉行
的議會會議上提交，讓業界參考，並就「指示及督導」安排作出準備。《實務守則》將於
2017 年 4 月 1 日生效。按《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議會須就上述事宜發出公告，該公告
已於附件二供議會批通過。 

1.7.1 CIC/CRB/P/007/17
﹙匯報文件﹚ 

資深工人評核小組委員會 
• 直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111,072 份資深工人註冊安排申請當中已完成審批 71%，14%已完

成審批但要求工人提交進一步資料以證實其申請，餘下的 15%將由議會及工會於 2017 年 2
月內處理。 

• 工人註冊處將於 2017 年 2 月前向工人發信，敦促他們盡快提交所需資料。  

1.7.2 CIC/CRB/P/008/17 
﹙匯報文件﹚ 

建造業工人註冊系統專責小組 
• 主席請專責小組於四月舉行的工人註冊委員會會議上呈交路線圖及時間表，目的是在 2017

年年底前全面採用新註冊系統。 
• 繼續宣傳新系統包括每月舉辦簡介會、派發議會讀證裝置安裝提示卡、發出電子直郵宣傳

體驗計劃、於不同渠道包括議會物業及活動與及議會 YouTube 頻道播放短片。 

1.7.3 CIC/CRB/P/009/17  
﹙匯報文件﹚ 

推廣《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餘下階段禁止條文 
• 成員備悉「專工專責」手機應用程式的設計及內容，此手機應用程式將於 2017 年 3 月 31

日舉行的記者會上推出。 
• 由 2016 年 10 月至 12 月，共 720 人出席 9 場「專工專責」研討會，包括按承建商要求而安

排的個別研討會。 
• 未來數月將進一步增加工地及於承建商提供的場地舉辦講座，以協助業界為實施「專工專

責」作好準備。 

1.7.4 CIC/CRB/P/010/17  
﹙匯報文件﹚ 

工人註冊處 
截至 2016 年 12 月 31 日，有 173,081 名註冊熟練技工、23,930 名註冊半熟練技工及 228,245 名
註冊普通工人。註冊熟練及半熟練技工的人數佔總註冊人數 46%，較 2015 年 3 月 30 日即將啟
動資深工人註冊安排上升 11%。 

1.7.5 CIC/CRB/P/011/17 
﹙匯報文件﹚ 

工地巡查及執法 
• 2016 年全年的工地巡查及檢查註冊證數目均達到本年度定下的目標。 
• 本年度的工地違規情況輕微下降，並沒有發出檢控傳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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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巡查隊伍進行了 60 個建造工地巡查演練（模擬「專工專責」實施下進行巡查），共
抽查 1,346 名工人，當中 923 名工人正進行指定工種的工作，其中 572 人是指定工種分項
的註冊技工﹙包括臨時註冊﹚。在 351 名註冊普通技工當中，約 47%表示他們在接受「指
示及督導」下進行技能工作，其督導人可於 5 分鐘內在工地出現。督導人及被督導人的最
大人數比例為 1：5。 

 
註：於建造業工人註冊委員會會議上討論的上述文件，可應議會成員要求由工人註冊委員會秘書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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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C/CMT/P/015/17
附件一 



查 詢

如對本指引有任何查詢，可與議會秘書處聯絡：

電話：(852) 2100 9000 
傳真：(852) 2100 9090
電郵：enquiry@cic.hk
網址：www.cic.hk

© 2016 建造業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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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

序 言

1.1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583章）（下稱《條例》）的「專工 

專責」條文規定工人須為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 

或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臨時），或在該些工種分項的註冊 

熟練／半熟練技工的「指示及督導」下，才可進行該些工種分項工作 

（「豁免工作」除外）。

1.2 本刊物旨在就《條例》第4條有關「指示及督導」的安排提供指引，

並就《條例》第4A條有關「指示及督導」的合理措施提供《實務 

守則》，供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及工人參考。

1.3 本刊物共分4個部分。第1部分是序言和免責聲明。第2部分是釋義。

第3部分是「指示及督導」安排的指引。第4部分是「指示及督導」 

合理措施的《實務守則》。

1.4 第4部分有關「指示及督導」合理措施的《實務守則》是建造業議會

（議會）根據《條例》第63B條發出。根據《條例》第63C條，任何

人不會因沒有遵守《實務守則》的任何條文而引致他被民事或刑事 

起訴，但在法律程序中，《實務守則》或可獲法庭接納為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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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責聲明

儘管議會已盡合理努力以確保本刊物所載列資料均屬準確，惟議會仍鼓勵

讀者須在可能的情況下，向其專業顧問尋求適當獨立意見，並且讀者不應

將本刊物視作採取任何相關行動之專業意見的替代，亦不應依賴本刊物作

所述用途。

本刊物所載的內容，不應被視為已全部包括有關《條例》所涉及的事項

及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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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

釋 義

在本刊物內，除文意另有所指外，下列詞彙具有以下涵義：

2.1 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

就某指定工種分項而言，指該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或註冊半熟

練技工。 

2.2 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臨時） 

就某指定工種分項而言，指該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技工（臨時）或 

註冊半熟練技工（臨時）。 

2.3 指導人 

就某指定工種分項而言，指向其他註冊建造業工人提供「指示及 

督導」以進行涉及該指定工種分項的建造工作的註冊熟練／半熟練 

技工（即是《條例》第4A條所指的「相關熟練技工」）。  

2.4 被指導人

就某指定工種分項而言，指在「指示及督導」下進行涉及該指定工

種分項的建造工作的註冊建造業工人（即是《條例》第4A條所指的

「註冊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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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部

「指示及督導」安排的指引

3.1 根據《條例》規定，任何人在建造工地內進行指定工種分項的建造 

工作，必須註冊為該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或註冊 

熟練／半熟練技工（臨時），除非該註冊建造業工人：

(a) 是在該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的「指示及督導」下 

進行有關工作（《條例》第4條）；

(b) 是進行跨技能工作（《條例》第3A條）；或

(c) 是進行《條例》下的豁免工作或是《條例》下獲豁免的人士 

（《條例》第63A條）。

3.2 為符合上述第3.1(a)項有關「指示及督導」的規定，總承建商／工人

的僱主應按建造工地和建造工作的實際情況，安排合資格的指導人為

被指導人提供「指示及督導」，並訂定合適的指導人和被指導人的人

數和比例，確保指導人能有效地向被指導人提供指示及督導。

3.3 指導人應讓被指導人在進行相關技能工作前得悉其工作內容和技術 

要求。指導人與被指導人應同時在建造工地當值及互相識辨（例如

知道對方的稱呼及聯絡方法），以便指導人與被指導人可保持有效

溝通，而被指導人在工作期間亦可適時向指導人徵詢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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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

「指示及督導」合理措施的《實務守則》

4.1 根據《條例》第4A條，若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安排沒有相關工種 

分項註冊的註冊建造業工人（被指導人）在有關工種分項的註冊 

熟練／半熟練技工（指導人）的「指示及督導」下進行該工種分項 

的建造工作，總承建商或工人的僱主須採取合理措施，以確保 

被指導人可以識辨其指導人為相關工種分項的註冊技工，並讓 

被指導人知悉有關措施。

4.2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應就其建造工作制定一套合適的合理措施，

並在建造工作進行期間切實執行該措施。一般情況下，合理措施 

可包括但不限於以下任何一個／多個建議方案，或認為合適的 

其他合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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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建議方案1 – 委派「指定人士」

(i) 就安排個別被指導人在「指示及督導」下進行指定工種分項 

工作，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應委派指定人士（例如管工、 

分包商主管等）在日常工作上： 

負責安排具備相關工種分項註冊的技工作為該被指導人 

的指導人；及

用口頭或書面方式讓該被指導人識辨該指導人。

(ii) 在安排該被指導人在工地進行指定工種分項工作前（例如在工地

工作的第一天），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應以書面方式（樣本 

在附件一）向被指導人清楚解釋「指示及督導」的安排及讓 

被指導人知悉所委派的指定人士。

(iii)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應確保相關指定人士知悉被委派的工作， 

並應監管指定人士切實進行相關工作。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 

亦應確保被指導人在有需要時可隨時聯絡上述指定人士， 

以便作出查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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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建議方案2 – 表 格

(i) 被指導人在工地進行指定工種分項工作時，總承建商／工人的 

僱主應以表格方式（樣本在附件二）列明「指示及督導」的 

安排，包括相關指導人和其註冊工種分項，讓被指導人可以 

識辨其指導人為相關工種分項的註冊技工。

(ii)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應適時更新該表格的內容並通知相關 

工人。

(c) 建議方案3 – 標 貼

(i)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在指導人和被指導人的安全帽上分別貼上

標貼，以資識別（樣本在附件三）。   

(ii) 總承建商／工人的僱主應 

確保安全帽上的標貼穩妥；

確保相關工人（尤其是指導人）不會錯誤地戴上其他工人的

安全帽；

定期檢查安全帽，以確保標貼沒有遮蓋任何損壞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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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委派「指定人士」樣本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583章）

工人（被指導人）姓名及註冊編號：

總承建商／被指導人的僱主*名稱：

工地／合約名稱：

合約編號： 

「指示及督導」安排

我們（總承建商／被指導人的僱主*）若安排被指導人在「指示及督導」下進行其沒有相關指

定工種分項註冊的工種分項工作，將採取以下措施，確保被指導人可識辨其指導人為相關指定 

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 

 在日常工作上，我們已委派指定人士（管工／分包商主管                           先生／女士， 

電話                     ）負責安排具備相關指定工種分項的註冊熟練／半熟練技工， 

作為被指導人的指導人，並以口頭或書面方式讓被指導人識辨其指導人。 

 被指導人在有需要時可隨時聯絡上述指定人士，以便作出查詢。

被指導人簽署：                  

日期：              

總承建商／被指導人的僱主*代表 
簽署／蓋章：           

日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本人明白上述「指示及督導」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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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表格樣本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條例》）（第583章）

總承建商／被指導人的僱主*名稱：

工地／合約名稱：

合約編號： 

「指示及督導」安排

總承建商／被指導人的僱主*代表 
簽署／蓋章：           

日期：                   

* 請刪去不適用者。

指導人的姓名、註冊證編號及 
註冊工種分項（請參閱《條例》附表1）

被指導人的姓名、註冊證編號及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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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導人的標貼樣本

被指導人的標貼樣本

附件三：標貼樣本

被指導人
 Under Instruction

C
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O

rd

ina
nc

e

《
建造
業工人註冊條例》

指導人

釘板
C307

C
onstruction Workers Registration O

rd
ina

nc
e

《
建造
業工人註冊條例》

Instructor



CIC/CMT/P/015/17 
附件二 

 
《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  

 
「指示及督導」安排的合理措施的《實務守則》  

 
建造業議會經根據《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583 章﹚第 63B
﹙ 1﹚條的規定發出一本實務守則後，現按該條例第 63B﹙ 2﹚
條的要求：  
 

(a)  發布該守則：  
(i)  標題為：  

(A)  英文標題：  
Code of Practice for Reasonable Measures of  
“ Instruction and Supervision”  

(B)  中文標題：  
「指示及督導」安排的合理措施的《實務守則》  

(ii)  守則可於建造業議會網站﹙www.cic.hk﹚下載 (註 1)；  
 

(b)  指明守則的生效日期為 2017 年 4 月 1 日；及  
 

(c)  指明就《建造業工人註冊條例》第 4A 條有關「指示及

督導」安排的合理措施提供《實務守則》，為發出守則

的目的。  
 
2017 年 2 月 20 日  

 
建造業議會  

 
 
註： 
 
1.  有關守則載於建造業議會文件《「指示及督導」安排的指引

及其合理措施的《實務守則》》的第 4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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